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宁河区湿地保护规划（2022—2030年）》的通知

各委、办、局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天津市宁河区湿地保护规划（2022-2030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:《天津市宁河区湿地保护规划（2022-2030年）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4日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